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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项目名称：信用监测服务(徐州市社会信用建设与咨询项目)，数量：1项。

2、采购预算金额：62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二、响应报价

本项目不接受超过人民币62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报价（首次和最终报价）。

备注：响应报价应包含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招标代理费、以及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供应商的任何错漏、优惠、竞争性报价不得作为减轻责任、减少服务、增加收费、降低质量的理由。在项目验收过程中，如发现有漏项、缺件，卖方应无条件、无偿补齐，所发生的一切费用，视为已包含在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报价中。采购人不在另行支付。

三、项目依据
《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社会信用综合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行业、领域、区域信用监测预警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中办发〔2025〕22号）要求“持续开展城市信用监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1〕52号）、省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23〕55号）等文件分别就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提出指导意见。为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升我市信用综合指数，持续打造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实施本项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作，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专业化程度深。为满足市政府工作要求，特聘请第三方专业团队提供支持，保障全市信用建设工作水平持续有效提升。
四、服务目标

通过对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状况进行数据监测和调查分析，梳理出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先进地区的经验为本地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改进方案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并辅助开展重点难点指标提升工作，改善本地信用环境，工作成果通过国家对地市信用状况监测指数、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相关指标予以体现。
五、技术和服务要求

实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服务，提升我市信用综合指数和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建设水平：

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咨询

为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提供咨询服务，主要内容：依据国家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指标体系，针对各县（市）区、重点行业领域出具信用状况监测报告，找出我市各重点行业领域存在的问题，针对具体问题提供改进方案，提供相应工作计划，在改进过程中给予具体的指导辅助，协助主管部门推动改进工作，提升我市城市信用综合指数，工作中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企业自行承担。针对我市各地各重点行业领域信用监测情况，建设网页专栏供浏览，展示形式应采用图形、数字等多样化手段，展示内容包括指标数据、区域信用、重点行业领域诚信等。全市重点行业信用状况监测报告每季度1份，一年4份；县（市）区信用状况监测报告每季度1份，一年4份。

信用体系建设培训指导

项目开展期间，需面向全市信用体系建设参建单位，紧扣社会信用系统建设领域重点任务，对涉及信用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具体业务人员等提供两次培训指导服务。服务商需提供活动方案，提供培训课件，并邀请国内信用领域专家或者先进城市的信用工作者等进行授课，帮助各单位人员充分掌握信用知识，了解国家最新政策导向、工作要求，从而更好地做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指标提升服务

结合国家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指标体系和全国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创建和复评指标，辅助主管部门完成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建设相关指标提升工作和徐州市信用指数提升工作。重点指标如下：

按照《城市信用监测预警指标（2024版）》（修订版）要求，提升“信用信息共享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情况”指标，推动更多企业通过省、市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获得信贷支持，保障《城市信用监测预警指标（2024版）》（修订版）三级指标第19、20、21项合计分值得分率高于85%，若遇国家发改委政策调整，由招标方和中标方按照实际情况商议，相关费用支出包含在内采购费用中，招标方不再另行支付。

（2）按照《城市信用监测预警指标（2024版）》（修订版）要求，提升二级指标“信用信息归集情况”，推动更多企业通过省、市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获得信贷支持，保障《城市信用监测预警指标（2024版）》（修订版）三级指标第19、20、21项合计分值得分率高于85%，若遇国家发改委政策调整，由招标方和中标方按照实际情况商议，相关费用支出由中标方承担。

（3）按照国家发改委《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评审指标（2025年版）》，提升。2“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情况”及其他重点难点指标，工作中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企业自行承担。

宣传及典型推荐

宣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策、社会诚信典型案例，制作展板、视频等媒介，在媒体宣传发布。

六、服务期限

自项目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七、服务方案

投标人在投标阶段提交的投标文件中的服务方案至少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对项目的初步理解。

2. 项目的实施阶段及工作规划。

3. 项目主要团队成员。

4. 需要采购单位协助的事项。

八、服务要求

1.项目服务期间，服务方应安排2名驻场服务人员，在现场提供服务保障。

2.项目团队成员应当对全国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工作、江苏省政务诚信建设第三方评价有充分的理解与认识。

3.服务方不得擅自更换项目服务团队人员，如若更换应书面报告采购单位。

4.服务方应积极配合采购单位按时提供向各级领导汇报本项目的相关材料。

5项目负责人保持通讯畅通，以便于采购单位及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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